【 發呆的理由 愛情篇 】

發呆，是空洞的靈魂不小心出了竅，因為停不了的思念。

禮拜三的最後一堂課是社團活動，今天看的電影是『跳躍時空的情書』，基努李維很帥，珊卓布拉克也很美，湖邊小屋很漂亮，可是情節有點瞎……
要是那個信箱真的存在於世界上，那間小屋絕對沒人敢住，然後會有一大堆靈異節目來採訪……
喔，我忘了說，我是電影研究社的，不過只是小小米蟲一隻……
不對，跑題了，重點是那部片子早就播完，我也走在前往校門的路上。

忽然右側傳來一聲呼喚：「靜英，等我。」

我轉頭，手裡拿著紙袋的玟慧向我跑來，我眼睛一亮，是『食物』耶！

「我們一起回家吧！搭5點34分的。」

「嗯嗯！」

我點頭，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她手裡的紙袋，好香喔~應該是餅乾吧！

「好啦！分你吃，不過是到車站喔！在路上邊走邊吃會被學姊盯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謝謝玟慧。」我笑了笑，為自己拐到食物暗自欣喜。

「對了，你們剛剛社課在做什麼啊？」

「看『跳躍時空的情書』啊！主角是不錯啦！只是劇情爛了點……」

拐出學校的小門，紅磚道上依舊是一堆等著父母接送的『大餅』……不不不！是『金枝玉葉』。

習慣性的向右走，往火車站的方向，然後又一道陌生的聲音：「陳靜英。」

幹嘛？誰在叫我？我回頭，欖仁樹下的人影讓我愣了三秒。

沒錯，是三秒，我很堅持三這個數字，但這也不是重點，重點是樹下的那個人，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

方偉成，一個在記憶裡很久很久的人，我的小學同學，但卻不僅僅那麼單純……
這麼說吧！他是我無緣的初戀，我和他的故事，是在國一那最『蠢』真的年代。

升上國中那一年，好死不死的我是教改第一屆的白老鼠，而永靖國中這所鄉下學校，竟然實施能力分班！真有點讓人吐血。

不過我還是進了所謂的「A+班」，因為我最大的優點，就是會唸書。

而他，方偉成，理所當然的是「放牛的小孩」，可是從六下建立起的曖昧情誼，居然沒有因為這樓上樓下的距離而斷裂，反而在他的刻意等待放學一起回家的路上，更加密切。

每次第八節總是會拖到五點半才下課，走到車棚的時候人都走光了，但只要騎出校門，我一定可以看到一個人在屋簷下等候，那就是他。

他家離學校很近，但他卻會陪我回家，然後在我家前那個轉角，掉頭離開。

他知道，我那對超會念的父母要是看到我和男生一起回家，一定會大開殺戒，念個兩三個小時才肯罷休，我想，那是他的體貼吧！

但這些都已經是舊事了，在一下的寒假過後，我們成了『最熟悉的陌生人』，很老土的一句形容詞，但放在我和他身上卻在適合不過。

你問我分開的原因，我只能回答不知道，莫名其妙的，他就疏遠了我。

而我，也從未主動去找他，一次也沒有，因為死要面子。

兩年過去，他換過好幾個女朋友，牽手，擁抱，甚至連接吻，都讓我撞見過好幾次。

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挑在我會經過的路上演給我看的？

但這些也已經不重要了，因為會因此而心痛的，也只有第一次撞見的時候會而已，其餘幾次，我只是當陌生人般走過而已，但我自己知道，心裡那酸酸的感覺是騙不了人的。

是的，我喜歡他，在他離開我的生活時才突然發現，自己有多麼喜歡他。

不過太遲了，他身邊的位置，已經不會是我的。

我以為，畢業之後就不會在見到他的。

我以為，考上了第一志願後，就沒有機會再見面的。

而高一那一整年，我的以為沒有被戳破過，可是現在才突然發現，以為也只是以為而已。

因為他，就站在我面前，心裡的悸動，一如從前。

「方偉成？」拉緊肩上的書包，我感覺到自己微微顫抖。
因為他的突然出現，我不知所措；因為一旁玟慧和學姊學妹們的狐疑眼光，我無地自容。

「嗯，」他點了點頭，嘴角拉開一絲弧度：「可以聊聊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我不安地看玟慧一眼，我們要一起回家的。

「沒關係，我自己一個人走也可以。」玟慧笑了笑，轉身，隱沒在人群中。

無奈的看著玟慧離去，心裡咕噥著：「誰要你落跑啊？我想跟你一起回去耶！」

還有我的餅乾……
「我幫你拿。」忽然一隻手抓住我手提袋的另一端，我趕忙縮手。

「不、不用了，這不重，我自己拿。」垂下眼，我不想直接面對他的臉。

尷尬的沉默在我們之間蔓延了幾秒，他先打破：「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聊，好不好？」
我點了點頭，狀似溫順，但心裡問號卻一大堆！

見鬼了！這家伙什麼時候那麼君子了？還好不好勒？吃錯藥了嗎？

還是洗心革面當乖寶寶了？瞥了他一眼，假設否定。

屁啦！染成金褐色的半長髮，黑色T恤和一件看起來就很貴的牛仔褲，腳上穿的還是PUMA球鞋，洗心革面？去搶的還差不多！

不過我好像忘了，他家好像挺有錢的。

於是，只要是走在光復路上的彰女學生都會看見，一個二年級的女學生跟一個打扮時尚的…呃…『混混』走在一起，只不過他們都不知道女學生心裡的OS：「佛祖啊！菩薩啊！還有最崇拜的關老爺保佑，不要被學姊瞪，也不要給教官抓啊！」
麥當勞三樓的某偏僻角落，我拿吸管戳著冰塊，盯著餐盤上王健民的廣告，發呆。

「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我用頭頂對著他，發問。

不想讓他看見自己臉上複雜的表情，錯愕，緊張，喜悅，還有淡淡的不甘。

當初把我甩的莫名其妙的，然後又當了三年多的陌生人，幹麼還突然出現在我面前？

想整人啊？要是你敢說是我就把可樂潑過去！

「我找你是想跟你說，對不起，還有我喜歡你。」

「嘎？」驚訝的抬起頭，看著他誠懇卻又帶著尷尬的臉，我有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然後，心底就有一把無名火熊熊燃燒起來，我眼一瞪：「你耍人啊？！幹麼突然說這些？」

明明是你先離開我的，明明是你先去牽別人的手，親別人的嘴的……
你有什麼資格說喜歡我？

可是該死的，為什麼我會有高興的感覺？

是想要報復嗎？那.我該掀他一巴掌，然後高傲的說：「老娘不屑要你！」這種話嗎？

不！我做不到，我光是講那麼一句話就想哭了，怎麼可能還動的了手……
「我知道很突然，可是如果再不說就來不及了。」他露出一抹很勉強的笑容，比哭還難看：「我是真心的想跟你說對不起，還有我喜歡你。」

「為什麼說來不及？」我咬了咬唇，這些話你該更早跟我說的，不是嗎？

「我們家，後天就要移民加拿大了，我怕再不說，以後就沒機會了。」

我整個人愣掉，連眼淚都忘了要流，只是呆呆望著他。

「其實從小六開始，我就喜歡你，然後國一我們分在不同班，我很自豪的跟班上的同學講，我有一個女朋友念五班，成績很好。我想這些事，宏麟都有跟你說吧！」

我點了點頭，是的，宏麟都有說，身為我們之間唯一的朋友的他什麼都告訴我，你為了我去嗆班上女生的事、你和誰誰誰在一起多久他都有說。

宏麟也有說，你其實一直喜歡我，只是不能跟我在一起而已。

可是我卻當他的話是在放屁，因為那天跟我告白的男生說，他跑去問過你：「可不可以追我？」

而你那一句：「想追就去追啊！」讓我哭了一夜，而那個白目男也永遠不會站在我身邊。

甚至在前不久，他還在圖書館被我的中指問候過。

「可是一年級寒輔的時候我去學校等你，被阿雀叫了進去，她叫我不要害你，讓你好好唸書，我聽到的時候好氣，但也好不甘心，我就是沒你聰明，沒你會唸書……」

偉成眼裡的悲傷讓我好難過，而他的話帶給我的衝擊卻好大。

原來，姑姑找過他，還說過這樣的話？我卻一點都不知道！

「所以，你就聽話的疏遠了我……」

他點了點頭，答案絕望的讓我想哭。

「那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？我希望你這麼做嗎？」

用力的咬著唇，我知道我快要哭了，而且是一哭出來一定停不了的那種……
「對不起，但我真的不想害你，阿雀跟我說你的成績一直沒拉上來，所以我想會不會是我害的……」

該死的，你是白痴啊！怎麼會是你害的？是我那時候太混不想唸書啊！

「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熱奶茶那天，你問我為什麼不穿雨衣？」他伸出手，輕輕覆上我顫抖握拳的手，「因為不穿雨衣，讓雨水打在臉上，你就不會知道我在哭。那是最後一次，我陪你回家對不對？」

「嗚……」用沒有被握住的另一隻手捂住嘴，我哭著點頭。

笨蛋！方偉成你這個大笨蛋！為什麼這麼晚才說？為什麼畢業的時候不告訴我？

為什麼……在我準備痛恨天下所有雄性動物，準備把你忘光光的時候出現？

還說你喜歡我？為什麼……還要在離開前告訴我這些？

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，反正在角落沒人看見，而唯一會看見的人，後天就要走了。

雖然仍有些抽咽，但終於平復了情緒，而他握著我的手，也輕輕放開。

「為什麼要在離開前對我說這些？過去的……都已經過去了啊！」

他露出一個笑容：「我想跟你解釋清楚，我不希望以後我在你心底，是一個糟糕的人。」

「可是你已經糟糕了三年多了！又不差再多個幾十年……」

我低聲嚷嚷著，他卻一字不漏的聽進去。

「可是我也不想對不起自己，要是再不跟你說喜歡你，我會後悔一輩子的。」

我抬起臉，眼睛一定哭的很醜，「那你想要回答嗎？」

「你願意給嗎？」他眼底閃耀著期望，換我苦笑。

「我也喜歡你，喜歡了很久很久。」即使到了現在也是如此，喜歡的不能自拔。

「可是我很明白，我們之間不可能。」永遠都不可能……
他愣了愣，然後反問：「因為我要去加拿大了？」

我搖頭：「不是的，如果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會等你，但你不是。」

「男朋友……你交男朋友了？」

無言……看來幾年過去這個人的腦袋還是沒長進。

「我沒交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們都過去了，我們是對的人，但已經錯過對的時間。」

也就是說，這輩子我們注定錯過了。

偉成沉默了許久，我想他懂我的意思了，因為他露出一種像是釋然的微笑：「是啊！我們都錯過了！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不過如果在未來，我們又遇到的話，就代表我們有緣，那時候，再給我一次追你的機會，我一定不會再輕易疏遠你！」

看著偉成堅定的神情我有些茫然，未來是多麼遠……他真那麼自信到那個時候還喜歡我嗎？

而那時候我對他的感覺依舊濃烈嗎？

但感性還是戰勝了理性，我點頭：「到時候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囉！」

兩人相視而笑，過去痛恨交織的三年，剎時變的空白了。

而冰塊，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融化了……
晚上七點多，彰化的夜空沒有星星，因為該死的光害。

我走在前往車站的路上，身邊沒有他陪。

約莫十分鐘前，他的姊姊開著黑的發亮的賓士接走他。

好像是要去雲林跟一些親戚告別之類的，謝絕了他們搭便車的邀約。

我想我需要一個人在緩慢行駛的電車上，好好想一想今天發生的事。

一個人坐在長長的座位上，膝上的英文雜誌一個字也沒讀進去。

果然，彰女的女生很會做樣子……
沒錯，我又開始發呆了，這一次，不是真的腦袋空白。

而是有某些理由的，發呆的理由。

如果說當一個人變的空洞時，或許是靈魂在思念某個人。

那我想，我開始想念你了。

一個太平洋的距離，似乎還是不能阻隔思念的靈魂。

七十二小時之後，在冬天會下雪的地方的你，可以收到我的思念嗎？

【後續】

「靠！真的假的？」坐在對面的毛毛嘴巴幾乎可以塞下一顆滷蛋，我笑了笑。

毛毛，本名叫做呂宜珊，是個很像男孩子可是心思卻很細的女孩，雖然有時候粗魯的可以。
「騙你幹嘛？我又沒好處。」我低頭，繼續扒飯，唔，這大白菜還真夠難吃，挑掉。

「可是靜英，你不覺得你的戀愛故事，超像偶像劇的嗎？」善瑩手裡還拿著湯匙，就發起花痴來，我咬著豬排，一臉痴呆的等待她的下文。

哪裡像偶像劇了？根本就是鬧劇吧？ 
「可是你想想嘛！從國小的哥兒們進展道國中的純純愛戀，然後又是痛恨交織的分離……好不容易在高中又碰面，明白了彼此的心意，卻又要分離的悲劇……」

三條線滑下，我說王善瑩你又在演哪齣灑狗血的？

那個什麼三立台灣台的本土劇可以找你去寫劇本了！

咬著筷子，看看坐在旁邊微笑的佳瑩，好在，還有一個正常的。

可是正當我慶幸的時候，佳瑩卻語出驚人：「不過我覺得毛毛和善瑩更令人好奇呢！」

呆滯，原來你才是最猛的人……
是的，我可愛的好朋友呂毛毛跟王善瑩之間，有著讓人忍不住想冒粉紅色泡泡的曖昧關係，在傳統保守的彰女校園裡面，禁忌的百合戀曲啊！

「是啊，我覺得你們的比較好耶~」我還是咬著筷子，但卻笑的賊兮兮。

然後，書包傳來一陣陣動的聲響，小小的。

「喂！你們別亂講啦！」毛毛急欲澄清。

愛玩的善瑩卻裝出一副可憐樣，「毛毛……你就這麼想跟我撇清關係嗎？」

「什、什麼？你不要亂插花啦！」

「呵呵~」看著好戲的我沒忘打開剛剛震動的手機，一封簡訊：

「幹！加拿大真的會冷死人！而且說的話沒半句聽的懂……」

「呵呵~」誰叫你笨？
